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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象棋联合会考铨条例亚洲象棋联合会考铨条例亚洲象棋联合会考铨条例亚洲象棋联合会考铨条例 

一、 前言 

“将仕依劳铨序”、“考量以铨” 

凡在亚洲范围内对象棋事业有所建树的个人和单位亚象联都将按照所做的

贡献大小施与奖励。加强考铨工作，有助于健全组织、奖励贤能、提高水平、发

展事业、在古今中外都是传统。 

二、 奖励原则 

（一）凡属亚象联会员单位内的成员，对象棋运动的发展、提高、推广，有

卓越贡献者需给予奖励。 

（二）凡棋手在亚象联主办的国际性比赛中，获优异成绩者需给予奖励。 

（三）凡属亚象联会员单位内的成员，对象棋比赛规例创拟、修订、规则理

论的钻研以及在组织竞赛、培养裁判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者需给予奖励。 

（四）凡属亚象联会员单位内的成员，热心从事象棋教练工作，取得显著成

绩者需给予奖励。 

（五）凡属亚象联会员单位内的成员，在编著、出版、搜集整理古今象棋书

谱，以及有关象棋之其它专题研究方面，有特殊价值者需给予奖励。 

三、 奖励措施 

（一）颁授荣誉头衔； 

（二）颁布技术等级称号； 

（三）颁发奖章与奖状、证章与证书； 

（四）颁赠适当的物质奖励。 

四、 荣誉称号 

（一）功勋奖 

授予被公认为在亚象联发展过程中，积极倡导象棋事业，慷慨赞助巨额资金，

作出卓越贡献者。 

（二）功绩奖 

授予被公认为亚象联之创建及成长或对亚洲象棋运动的发展，呕心沥血，身

体力行，大力开拓象棋园地，做出宏伟建树者。 

（三）专家奖 

授予被公认为在象棋艺术领域内，以非凡的才智，渊博的学识，艰辛的劳动，

在某一方面达到堪称专家的高绝水平，或做出光辉成就，创造出特殊价值者。 

五、 技术等级制度 

（一）棋手技术等级制度 

为鼓励棋手勤学苦练，不断提高棋艺水平，争取优异成绩，特制定本制度。 

等级棋手应具备棋品高、棋艺精、成绩好的必要条件。 

1、象棋亚洲特级大师 

必须符合以下各项规定，方具申报资格： 

（1） 曾在本国（或地区、下同）正式比赛中，获得冠军一次获亚军两次

以上者（含两次，下同）； 

注：此项成绩，追认至亚象联成立之后，即规定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算起，下同。 

（2） 在亚象联举办的国际性比赛中，两次达到如下标准： 

A. 出场率不低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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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比赛对手，男子不足六人、女子不足五人时，不予计算。但允许将同一

次比赛的两个阶段合并统计，下同。 

B. 在上述同一比赛中，按局分计算，获胜率不低于 70%。 

2、象棋亚洲大师 

必须符合以下各项规定，方具申报资格： 

（1）曾在本国正式比赛中，获得前三名一次获第四名至六名两次以上者； 

（2）在亚象联举办之某次国际性比赛中，出场率不低于 80%； 

（3）在上述同一比赛中，按局分计算，获胜率不低于 60%。 

（二）裁判员技术等级制度 

为鼓励象棋裁判员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裁判水平，保证竞赛裁判工作质

量，特制定本制度。 

等级裁判员应具备道德高尚、执法公正、业务熟练的必要条件。 

1、象棋亚洲特级裁判员 

必须符合以下各项规定，方具申报资格： 

（1） 具有十年以上本项裁判工作资历，其中从事国际性比赛裁判工作资

历不少于五年； 

（2） 精通本项竞赛规例，具有较高的裁判理论水平及丰富的实践经验； 

（3） 具有组织本项竞赛之全面裁判工作能力，能够胜任大型国际性比赛

正裁判长职务； 

（4） 对于亚象联及本国（或地区）象棋竞赛规例的历史发展及现状，有

比较深入的了解； 

（5） 具有训练国际裁判员以下各级裁判员的业务能力； 

（6） 必须经过亚象联裁判委员会审核通过，由国际裁判员晋升而来。 

2、象棋亚洲裁判员 

（1） 具有五年以上本项裁判工作资历，其中从事国际性比赛裁判工作资

历不少于两年； 

（2） 能够熟练地掌握及运用本项目竞赛规例，具有相当的裁判理论水平

及实践经验； 

（3） 能胜任大型国际性比赛的副裁判长职务，具有一定的竞赛组织能力； 

（4） 对于亚象联及本国（或地区）象棋竞赛规例的历史发展及现状，有

足够的了解； 

（5） 具有训练国家级（高级）裁判员的业务能力； 

（6） 必须经过亚象联裁判委员会审核通过，由国家级（高级）裁判员晋

升而来。 

3、国家级裁判员（港澳台地区称高级裁判员） 

必须符合以下各项规定，方具申报资格： 

（1） 具有三年以上本项裁判工作资历； 

（2） 熟悉本项竞赛规例，具有一定的裁判理论水平及实践经验； 

（3） 具有组织本国（或地区）竞赛的全面工作能力，胜任正副裁判长职务； 

（4） 具有训练一般裁判员的业务能力； 

（5） 在国际性比赛中，具有较为称职的监台能力。 

（三）教练员技术等级制度（暂略） 

六、 申报程序 

（一）无论是申报荣誉称号或技术等级称号，均应严格履行以下规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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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自报：即由本人填写申请表； 

2、会员单位推荐：经审核，确实符合有关规定，会员单位可在申请表指定

栏目中，签署推荐意见，盖章生效，及时上报亚象联秘书处代转； 

3、考铨委员会审核：亦可委托专设小组代行职权，将铨选合格者名单，呈

报亚象联常务理事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待批。 

（二）批准权限 

1、一般技术等级称号，均由亚象联常务理事会批准授予，或将批准权限下

放给考铨委员会。仅国家级（高级）裁判员，由其所在会员单位批准授予即可，

但须将有关材料向亚象联考铨委员会上报备案，并等待获得确认。 

2、荣誉称号，一般由亚象联常务理事会批准授予，必要时，可提请会员代

表大会批准授予。遇有推荐人数较多而议定名额有限等特殊情况，不排除采用在

上述范围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依据票数取决的应急措施。但如情况允许，仍

以通过充分酝酿、民主协商方式确定人选为宜。 

七、 奖章与奖状 

（一）奖章 

即荣誉奖章，专为荣誉称号获得者而设。包括《功勋奖章》、《功绩奖章》、

《专家奖章》。 

（二）奖状 

仅颁给荣誉称号获得者，与荣誉奖章并授。 

八、 证章与证书 

（一）证章 

1、等级棋手证章 

包括象棋亚洲特级大师证章及象棋亚洲大师证章。 

2、等级裁判员证章 

包括象棋亚洲特级裁判员证章及象棋亚洲裁判员证章。 

3、等级教练员证章（暂略） 

（二）证书 

证书为各项技术等级制专用，多与证章并授。唯对国家级（高级）裁判员，

仅发证书，以示确认。 

九、 其他 

（一） 各种需要表格及奖章、奖状、证章、证书的设计制作，均由亚象联

考铨委员会统一解决。 

（二） 鉴于象棋棋手国际等级制尚属初创，以往对比赛胜率等项从未要求，

如严格按照现制衡量，对于作出诸多历史贡献的优秀棋手而言有欠公允。为了进

一步调动积极性，保证等级棋手的相当数量，以利今后活动开展，经研究，决定

将首批国际大师标准做出适当宽限：即出场率及获胜率均降低为 55%。这项破格

之举，仅限于首批国际大师，下不为例，以维护等级棋手名副其实。 

（三） 本条例如有未尽事宜，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补充。 

（四） 本条例自亚象联批准之日起生效，其解释权、修改权属亚象联考铨

委员会。 

 

 

亚象联考铨委员会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修订 


